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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

之間

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

－沈士文先生（副主席）

－黃靈新先生， JP （委員）

－許嘉俊先生（委員）

聆訊日期： 2021 年 9 月 3 日

書面裁決理由頒布日期： 2021 年 1 1 月 9 日

裁決理由書

A. 釷直

1. 上訴人周啟明先生(Dr Michael Chow) (「上訴人」）是一名

居住於私人屋苑維景灣畔的居民。上訴人曾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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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「答辯人 」 ）投訴第九屆維景灣畔業主委員會（「業委會」）在

2020 年 2 月至 9 月期間所舉行的「抽籤活動」及「收集意見活動」

中涉嫌違反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 （「《私隱條例）」） （第

486 章）的規定。

2. 於 2020 年 12 月 29 日答辯人根據《私隱條例》第 39(2)(d)條

對上訴人針對的投訴不作進一步調查（「答辯人的決定」）。上訴

人針對答辯人的決定向行政上訴委員會（「本委員會」）提出上

訴，並提交一份日期為 2021 年 1 月 26 日的上訴通知書。答辯人於

2021 年 3 月 17 日提交「與決定有關答辯書」 （「答辯書 」 ）。

B. 竟是

Bl. 拗籤恬動

3. 業委會於 2020 年 2 月至 9 月期間分別舉辦了以下六項以抽籤

形式向維景灣畔的住戶派發抗疫物資的活動（統稱為「抽籤活

動」） : - 

(1) 2020 年 2 月 15 日 抽籤派發抗疫物資

(2) 2020 年 3 月 7 日 第二次抽籤派發抗疫物資

(3) 2020 年 5 月 6 日 第三次抽籤派發抗疫物資

(4) 2020 年 6 月 13 日 抽籤派發長者愛心端午粽及抗疫

物資

(5) 2020 年 7 月 25 日 第四次抽籤派發抗疫物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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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1 2020 年 9 月 16 日 抽籤派發長者愛心月餅及抗疫物

資

4. 在舉行抽籤活動期間，業委會要求參加者在索取抽籤表格時

需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或長者卡以供查閲及核實身份。該抽籤表格亦

要求參加者填寫個人資料，包括姓名、地址及電話號碼。

5. 業委會透過維景灣畔的管理服務公司（「管理公司」）所設

的服務處（「服務處 」 ）執行抽籤活動，包括收發該抽籤表格 。

B2. 攽集意見沂動

6. 業委會在 2020 年 2 月至 8 月期間舉行了以下六項收集意見活

動（「收集意見活動」），收集住戶對地區事務議題的意見： - 

(1) 2020 年 2 月 10 日 「將軍澳第 72 區擬建消防處部門宿

舍諮詢」

(2) 2020 年 2 月 28 日 「調景嶺 72 區公園建議命名為『陳

彥霖紀念公園』問卷調查」

(3) 2020 年 6 月 l 日 「自己屋苑自己救，『一人－信』

反對華永會及政府部門黑箱作業擴

建將軍澳墳場 」 一人一信運動

(4) 2020 年 7 月 2 曰 「蒐集對澳景路（第一期對出政府

用地）興建兩棲及爬行動物保育中

心之意見」問卷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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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2020 年 8 月 2 日 「 蒐集對澳景路（第一期對出政府

用地）興建棍網球中心之意見」問

卷調查

(6) 2O20 年 8 月 25 日 「自己屋苑自己救，『一人一信』

反對(1)政黨要求在 72 區（近維景

灣畔）興建組合屋 (2) 要求 72 區考

慮作短期租約動議以活化用地 」 一

人一信運動

7. 收集意見活動中，第一項活動的性質是告知維景灣畔的住戶

可透過服務處聯絡業委會提供意見；第二、四及五項活動是問卷調

查；而餘下的兩項活動是「一人－信」運動。上述的問卷調查及

「 一人一信 」 運動分別備有回條及範本反對信，並要求簽署人填寫

資料，包括贊成／反對意見、姓名、地址、電話號碼、 電郵地址及

簽署。服務處在收集意見活動中亦負責執行支援工作，包括收發問

卷。

B3．上訢人約授訢

8. 上訴人認爲業委會所舉辦的抽籤活動及收集意見活動中所收

集的個人資料涉嫌違反《私隱條例 》 的規定，遂向答辯人作出投

訢。上訴人的投訴可歸納如下：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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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業委會不是法團組織，所以它沒有法律基礎作爲《私隠條

例》下的「資料使用者」收集個人資料及發出「收集個人

資料聲明 」 ，以及授權服務處處理個人資料；

(2) 根據維景灣畔的公契，業委會沒有權力接受任何形式的捐

贈、舉辦抽籤活動或收集意見活動、或授權服務處處理個

人資料。因此，業委會所舉辦的抽籤活動及收集意見活動

是「越權 」 及程序不當；

(3) 就抽籤活動，業委會以不合法的目的收集個人資料、收集

過多個人資料、沒有提供／及時提供「收集個人資料聲明」

及作出虛假聲明；

(4) 就收集意見活動，業委會收集過多個人資料、沒有提供

「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」 ，而「收集個人資料聲明」中提供

的資料不足及作出虛假聲明。

B4. 答辯人旳決定

9. 收到上訢人的投訢後，答辯人於 2020 年 6 月 10 日根據 《 私

隱條例》第 38 條立案調查業委會有否就抽籤活動及收集意見活動

違反 《 私隱條例》附表 l 的第 1(1) 、 1(2)及 1(3)保障資料原則的規

定。在調查過程中，答辯人分別接觸業委會全體委員及管理公司職

員，並取得相關資料及文件作考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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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於 2020 年 12 月 29 日，答辯人根據《私隱條例》第 39(2)(d)

條及《處理投訴政策》第 8(c)及 (h)段，決定對上訢人的投訴終止

調查，原因可歸納如下： - 

11. 苴生，根據《私隱條例》第 2(1)條及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

3 條訂明，「人」及「個人」包括「法團或並非法團組織的任何公

共機構和團體」。因此，業委會是個案中的資料使用者。

12. 墮三，有關公契的詮釋及公契對業委會的權限是不屬於答辯

人在《私隱條例》下所賦予的職權範圍內可處理的議題。

13. 堇二，就抽籤活動及收集意見活動而言，答辯人認爲： - 

(1) 要構成《私隱條例》下的「個人資料」，有關資料必須

是儲存在紀錄內。由於業委會（或服務處）只是查閲而

沒有收集參加者的身份證明文件號碼，所以不足以構成

收集個人資料；

(2) 抽籤表格及收集意見活動中的回條只收集參加者的基本

身份識辨資料（姓名）及聯絡資料（地址、電話號碼丶

電郵地址），而這些資料與舉辦活動的目的有直接關

係，所以不屬於超乎適度；及

(3) 收集意見活動不涉及誤導成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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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緡旦，雖然在上述第一至五項抽籤活動及第二至五項收集意

見活動中，業委會沒有完整地向參加者提供保障資料第 1(3)原則所

訂明的資訊，但答辯人認爲業委會在其後的第六項抽籤活動及第六

項收集意見活動中已作出相關的修正行動，並附有業委會所發出的

「收集個人資料聲明」 。 答辯人亦已向業委會發信，提醒它日後舉

辦涉及收集個人資料的活動時，需以業委會名義向參加者提供保障

資料第 1(3)原則所訂明的資訊。

C.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

15. 上訴人不滿答辯人的決定，並於 2021 年 l 月 26 日提交上訢

通知書及一封陳述上訴理由的信件（「上訴理由陳述書」）。

16. 上訴人在上訴理由陳述書及聆訊口頭陳詞中提及 18 項上訴基

礎。其中內容顯示上訴人並不清楚認識《私穩條例》的內容以致對

答辯人的權限及調查的用意皆有誤解。其理據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五

類： - 

(1) 答辯人在調查過程中並無進行實質及全面搜證；

(2) 答辯人對業委會及管理公司提供假證供及夾口供視而不

見，並堅稱業委會誤導及煽惑住戶提供個人資料；

(3) 答辯人未有從個別業委會委員搜獲出相關證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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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答辯人處理上訴人的投訢時程序出錯 (procedural

irregularity) ;及

(5) 答辯人錯誤認爲抽籤活動及收集資料活動中收集的資料

不屬超乎適度。

D．相關法律原則

DJ. 有關尿障個人責祠旳條例

17. 《私隱條例》附表 1 的保障資料第 1(1)原則規定： - 

「 (1) 除券 —

囯個人簧蘑是為了直授輿符曾使历諺責蘑旳簧喜梗

历者旳織紇戎活動有關旳音法月約而吸集；

(b) 在得合(c)葭旳祠定尸，責蘑旳攽集對諺月旳是必

需旳戎直授與誡月約有關旳；及

(c) 翦該月旳而言，責臀屬足夠怛不趙乎鐘度，

否剧下縹改櫫簧霫。 」

18. 第 1(2)原則規定個人資料須以合法及在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

下屬公平的方法收集。

19 . 第 1(3)原則要求資料使用者在收集個人資料時，應告知當事

人是否必須提供資料、收集資料的目的、資料可能會被轉移給什麼

類別的人士，以及資料當事人可要求查閲和改正自己的資料的權利

及途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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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2. 答辯人處理案芹旳職權範圍及釣惰權

20. 《私隱條例》的詳題指出： - 

「奉條例旨在在個人資蘑方面尿順個人旳私隱，覈剖附帶蓴

宜及相關專宜訂定條文。 」

21. 《私隱條例》第 8 條列明答辯人的職能，跟本案相關的職能

包括： - 

(1) 就遵守《私隱條例》作出監察及監管；

(2) 促進及協助資料使用者擬備實務守則；

(3) 促進對《私隱條例》的認識及理解；及

(4) 進行視察。

22. 《私隱條例》第 39(2)(d)條規定： - 

「 (2) 如専貞在顧及有關個案旳所有惰況俊，儒訥有以下惰

況，勉可指絕進行式決定終止由授訢引潑旳調查 －

(d) 因為圧何其孢理由，調查戎谁一步調查是下必要

旳。」

23. 根據答辯人的《處理投訴政策》的（B）項第 8(c)及 8(h)段：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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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8. 絛例第 39(1)及 (2)條遞叨蓴貝可灼倩挹絕進行戎決定

終止調查旳各槿理由。在引甩這些理由時，公署旳政

筴如下：

(c) 認為授訶屬下昰真誠岸出旳，如授訢俶屬因私人

夙怨式耳勊與私隱薰關旳因黌所引迄，戎役訢人

搓供諜纊式虛假證擇；

勗办，公署可認為五纜進行調查式繼續推行調查，

寬[I:

值）公署已既有關個案進行調摩，式授役訢者已採啟

絹正措施，痍綦屄蠢勊實際惰況旳考慮，致令公

署認為蒭個寨進庁調查痍繼續進荇調查，亦不紇

台理把預計可帶來更瀟意旳結果； 」

24 . 投訢人有責任提供充分的資料證明投訴事項違反《私隱條

例》的規定的行爲，否則答辯人不能隨意提出指控，並將投訴人的

舉證責任轉移到被投訴人身上。答辯人沒有絕對責任，就每宗投訢

每一個细節向被投訴一方查詢。若投訴人所提供的資料未能達到足

夠的「表面證據 」 的舉證準則，而答辯人考慮過有關個案的所有情

況後認爲調查或進一步調查是不必要的話，答辯人可根據《私隱條

例》第 39(2)(d)條行使酌情權拒絕進行或繼續進行由投訴人引發的

調查。見存政上朗案f牛 2OO7 年第·8 聲§ 12 ;存政上討案f牛 2OO4 年

癆32 翳§21 ;荇政上孵案f牛 20O4 年第52 號§17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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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 上訴委員會在存政上朗案存 20I1 年第 30 聲個案中§ 10.1 指

出： - 

「至屄選失儒芹…「專貞」已向「獨立監警耆」悍出有關查

詢，摶知孢捫旳記錄顯尕覈沒有吸遞所掐旳信存。該詹向

「蓴貞」屏釋，如有儒寄來囍交憊儈有庾箋翦儒封上旳檔菜

編皝紉以辨認，因勗倉出頊在記錄上，怛詡查記鉉叡浣有陔

儒旳記錄。沒有圧何兮理原因可使「蓴貝」 質嶷這個鮮釋。

「蓴貞」不可以貿貿然對陔儈說：「我本相僧您旳屏釋，因

爲役訢者指仡捫說謊，戎要翌自檢視記錄，要您捫所有戍貞

和職貢隹出交符。」戎頸傚旳詣。 」

26 . 上訴委員會在存政上節：案存： 20I3 年筹27 號個案中第 46 段

曾提及如果《私隱條例》中的相關條例的本質是要求投訢人作出補

救或糾正違法行爲，而答辯人亦考慮到事件的整體實際情況後認爲

調查不能合理地預計可帶來更滿意的結果，答辯人可根據《處理投

訴政策》第 8(h)段及《私隱條例》第 39(2)(d)條行使酌情權終止調

查。

E. 案件分析及討論

El. 答辯人在調查遞程中有否進行「實質搜證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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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 上訴理由陳述書及口頭陳詞均指稱答辯人在調查過程中沒有

進行「實質搜證」，包括以下事項： - 

(1) 業委會有否授權及指示服務處執行抽籤活動及收集意見

活動；

(2) 舉辦抽籤活動及收集意見活動是否屬於業委會的職權範

圍內及是否符合公契所賦予的權限內；及

(3) 業委會在安排抽籤活動及收集意見活動的行政及決策程

序是否程序恰當。

28 . 就答辯人的調查過程，本委員會接納答辯人的解釋及回應。

首先，答辯人已經就抽籤活動及收集意見活動向業委會及服務處進

行適當的調查及搜證跟進工作。根據業委會向答辯人所提供的資

註，與抽籤活動及收集意見活動有關的工作，都是服務處在業委會

授權及指示下執行，業委會表示在活動中沒有直接處理住戶資料。

業委會亦解釋，以抽籤形式分派數量有限的物資是爲了避免大量居

民排隊聚集增加傳染病毒的風險，而活動中收集的個人資料是用作

辨識身份及聯絡用途。

29 . 就收集意見活動而言，本委員會亦同意業委會的意見，即住

戶有權就社區的發展及規劃提出意見，政府部門亦不時就區內事務

議題諮詢區內住戶的意見。業委會表示要求住戶以實名方式表達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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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是爲了避免造假影響調查結果的準確性。上述的要求是合理和必

須的。

30. 根據服務處向答辯人所提供的資料，她是按照業委會的指示

在各座大廈大堂的保安崗位派發抽籤券及執行其他協助工作。此

外，收集意見活動的通告、問卷及收集箱，亦是服務處在業委會要

求下放置在大堂，並由服務處協助點算問卷調查結果。

31. 於 2020 年 10 月 23 日，答辯人的代表曾跟業委會及服務處的

代表會面了解上訴人投訴的標的事宜。

32. 答辯人在 2021 年 3 月 17 曰向本委員會提供她所持有或掌管

的文件複印本。本委員會信納答辯人已針對相關的抽籤表格及意見

書內容作出適當的調查。本委員會認為答辯人在職權內的針對私隱

的調查，並非刑事性質的調查及搜證。根據相關條例及上述案例，

答辯人有權作出適當的調查，並且在事實的事項中，以相對可能性

作標準作出判斷。

33. 堇，本委員會同意如何詮釋業委會及／或服務處的職能及權

限並不屬於《私隱條例》賦予答辯人的法定職能內。答辯人的法定

職能受限於《私隱條例》的詳題及第 8 條。她的職能只集中於與

《私隱條例》及個人資料私隱相關的事項，其他與個人資料私隱無

關的事項並非答辯人的職權範圍。

34. 答辯人的決定第 29 段有以下的內容：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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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29. 公署不鮮釋公契條文，苞恬公契內有關寨委儈職紇旳

剷分 。 而纓委詹在爲叢主紹織，倨進屑民褔利 ｀財關乎居往

璝塊約」白區事榜芪表往戶反唳意見，一般而言，将台譔主對

糞委耆角色旳斯望 。 由屄向居民派發贈品可視爲启民福利，

而吸集意見沂動所涉旳議題， 關乎屋范附近約韙設（例如屋

宛跗近（末憩炮點韙紀念設施、鄰近也置塤煬旳發展、垕范鄰

近土抱旳甩途），議題直授影響居往瓚墉，公署本認爲舉鐒

捆籤派發物品洁動及吸集意見活動，是趨出蓁委儈隹爲叢主

紹織旳職紇。 」 （間綫後加）

35 . 本委員會認同上述答辯人的決定中第 29 段的間綫部分的觀

察。本委員會認爲，作為代表全體業主的業委會舉辦抽籤活動和收

集意見活動以達至業主們的共同利益實屬無可置疑。

36. 縱然如此，本委員會認爲，就算將第 29 段的間綫部分從答辯

人的決定中剔除，亦不會影響答辯人根據第 39(2)(d)條終止調查的

決定及其原因。

37 . 本委員會同意行政上朗案f牛 2OO7 年第·8 劈第 12 段的意見，

答辯人沒有絕對責任就投訴的每個细節都向業委會查詢或展開全面

性的搜證。因此，本委員會駁回上訢人理由陳述書中第 l 、 2(a) 、

3 、 4 、 6 、 9 及 15 段的上訴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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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2. 櫫委善及管哩公勻有否涉縑搓供假證供及爽口供，覈諜導及煽

惑往戶搓供個人簧喜？

38. 上訴人多番批評業委會及管理公司就答辯人的調查所提供的

資料及説法並非屬實，並指稱它們有夾口供之嫌。上訢人質疑答辯

人對上述兩項指控視而不見。

39 . 本委員會同意答辯人的回應。上訢人就夾口供及誤導住戶提

供個人資料一事只是作出沒有實據的質疑，卻沒有提供進一步的證

據證明。本委員會認同，上訴人就此兩項指控沒有提供充分的資

料，不足以符合「表面證據」的舉證準則。

40. 答辯人指出當她向業委會及管理公司調查及索取背景資料

時，在缺乏任何合理原因致使答辯人質疑有關背景資料本身之真僞

的情況下，答辯人不會貿貿然指控業委會及管理公司夾口供，或誤

導住戶提供資料。正如行政．上斬：案存： 20I1 年第30 翳第 10.1 段的

意見指出若答辯人在考慮有關投訴的資料後並沒有任何合理原因致

． 使她質疑被投訢人的説法，答辯人不可貿貿然對被投訢人說：「戎

不相儒您旳餑釋，因爲授孱者指您捫説謊，蔻要諤自檢視記錄，要

您捫所有戌貴和職貝仡出交待。」或類似的話。

41. 答辯人指出答辯人的決定是透過獨立的調查、觀察及分析所

得出的結論，而非全然信納業委會及管理公司的説法。例如，就

2020 年 8 月 25 日的「自己屋苑自己救，『一人一信』反對(1)政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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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在 72 區（近維景灣畔）興建組合屋(2)要求 72 區考慮作短期租

约動議以活化用地」活動中的通告包含以下內容： - 

「薔同盟譏貝更反建議符［薁韙紹台屋）選坵改爲 72 區近維景

區興建」

42. 上訴人表示在 2020 年 5 月 19 日西貢區議會房屋及規劃發展

委員會的會議中，關於興建組合屋的動議與 72 區無關。因此，上

訴人質疑通告內容的陳述不實。

43. 答辯人在調查過程中獲得及知悉以下資料： - 

(1) 西貢民政事務處於 2020 年 8 月 31 曰給上訢人的電郵中

說： - 

「社聯営屄 5 月 19 曰向西貢區讜倉房屋及祠劑發展委

負獪搓出於 65 區（近寶盈兀圜）興建紹台屋。當蒔有

譜員捏出反對，芷建讀另覓堪點。計論中，授搓出可供

考慮旳閒置土抱包括 72 區」

(2) 2020 年 5 月 19 日西貢區議會房屋及規劃發展委員會會

議記錄第 53 段：「藜[xx]先生査詢社聯有否考慮區內

萁孢選堪，例如符單潰第8 區及第 72 區。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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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根據區議會網頁資料，上述的黎先生所屬的政治聯繫為

新民主同盟。

44. 答辯人解釋由於通告中的陳述與上述資料吻合，所以業委會

沒有提供誤導資料。本委員會認爲答辯人的判斷合理。

45. 再者，沒有證據顯示業委會將住戶的個人資料用於與活動無

關的用途上，或涉及以不公平的手段收集個人資料，包括以威嚇或

隱瞞身份的方式套取資料。

46. 因此，本委員會駁回上訴理由陳述書第 l(c) 、 5 、 6 、 1 1 、

13 、 14 及 18 段的上訴基礎。

E3. 答辯人有否從個別糞委倉委貞搜獲出相關證據．，

47. 上訴人不斷表示業委會並非法人，所以無法律基礎作爲《私

隱條例》下的「資料使用者」或發出 「 收集資料聲明」。基於上訴

人對「資料使用者 」 錯誤的解讀，他亦指稱答辯人沒有實際從個別

業委會的委員獲取資料。

48. 苴生，《私隱條例》第 2(1)條，「資料使用者」指獨自或聯

同其他人或與其他人共同控制該資料的收集、持有、處理或使用的

人。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 3 條訂明「人」及「個人」包括非法團

組織。因此，《私隱條例》所定義的「資料使用者」包括業委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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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 . 直置，根據答辯人所提供的會議記錄，於 2020 年 10 月 23

日，答辯人曾與業委會的個別委員會面，包括主席陳先生及委員張

先生，了解他們對本案的意見。雖然不是每一位業委會的委員都有

出席該會議，但該會議足以證明答辯人曾嘗試向個別業委會委員調

查上訴人的投訴及得到有效的回應。

50 . 本委員會認爲即使答辯人調查所得的資料並非業委會每位委

員以個人名義提供，在沒有相反的證據下，這不會影響答辯人的調

查結果的合理性，因爲答辯人已從《私隱條例》定義下的資料使用

者及其代表取得相關資料。

51. 因此，本委員會駁回上訴理由陳述書第 12 及 18 段的上訴基

礎。

E4. 答辯人處理上訢人旳役訢旳時誒是否有程序出鐠 (procedural

irregularity)? 

52. 上訴人在聆訊時強調，業主委員會不等於當中的十七位委

員，並投訴業主委員會的陳先生並不是業主委員會的主席，質疑答

辯人在處理投訴的時候程序出錯。

53 . 本委員會同意答辯人的回應。答辯人指出業主委員會的十七

個委員由業主投票產生，全部都是合適的送達的對象。委員會作為

－個非法人組織，倘若有文件要送達給業主委員會，則應該送達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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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十七個委員。同樣地，如果業主委員會被裁定錯誤地使用資

料，全部委員都會收到答辯人的執行通知。

54. 再者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業委會的通告均指陳先生是業委會主

席。就算上訴人多番強調陳先生並不是業委會主席，但是卻沒有相

反的證據以反證陳先生並不是主席。因此，在答辯人的調查過程

中，有關資料顯示及本委員會接納陳先生的確是業委會主席，同意

答辯人的回應。

55. 上訴人亦對答辯人處理投訴的手法有不同投訴，尤其執著於

答辯人不應該輕率地終止調查。本委員會認為上訴人未免吹毛求

疵，即使業委會的確出錯，或者答辯人在調查時曾經出錯，一旦問

題已經被處理及糾正，則沒有必要繼續調查，因為並不會達到一個

更佳的結果。因此，本委員會駁回上訴人這方面的上訴。

E5. 敗集約資料是否趨乎適度？

56 . 上訴理由書第 2(b)段指出： - 

「秦委詹下單要求房民以實名方紂喪違，更要求把堪，雹

郵，雹詣，簽署。遠趙阿鈪追假所需樣對之個人責喜。禕反

尿障責蘑 1(1)原剧。 」

57 . 上訢理由書第 10 段指出：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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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a．每倪獲派物責之價傕躓胝，信計戌本大約屄港帶三十元

之內。英授要衷搓供之個人責蘑之多：姓名，把坵，電郵，

電詣，遠還丕乎比例。

C. 描籤派約簧其一常房方民乃躉卷皝磗描出（完全下需搓供

個人責蘑），其俊懸卷領吻賚。另一牣實可行簡單方法乃描

抱堪（丕重複），如抽中菜抱堪之寨戶下領物責，順逗至下

一授描中叢戶便可。

d. 至於所謂憶違居民意見',，檯其董只是反咲集體正／反

之大媺，下莎袤遞個別蓁戶贊戌戎反對菜議題。要求參輿者

提供姓名，堪坵，雹詣，噌郵等等實屬趙趙所需比倒。

e. 波寨委曾聲桶之攽集私隱為聯絡历途， ，＇匯報相關坻區頊

月戎建謨約綬霸發展''是直授之傌産題。（－）晨薔套展惰

況巋區謨愈區議貝工岸，櫫委曾下可紇早屄剪者焊悉區內綬

薔套展惰況。（二）透遞一祗公告便可向全屋范匯報，相反

攽櫫個人霉鄭／電詣，莫券要進行＇｀個人個別''鍾訊／對

話： ？」

58．直缸，收集資料的適度跟抽籤活動所派發物資的價值是毫無關

聯。另且：本委員會亦同意答辯人的決定的理據，即收集資料的目

的跟舉辦活動的目的有直接關係，而且為活動提供實名及可查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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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，並不屬於超乎適度。就算上訢人提出其他可行方法與業委會

所採納的方法有所不同，亦不代表業委會違反保障第 l(l)(c) 原

則。因此，本委員會駁回上訢理由書第 2 及 10 段的上訴基礎。

F. 總結

59. 基於上述各項理由，本委員會同意答辯人的決定的全部理

據，認爲答辯人不進一步調查上訴人的投訴的決定是合理和合法。

本委員會撤銷本上訴。

60 . 應雙方要求，本委員會不做訟費命令。

（簽署）

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沈士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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